附件2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

北京市平谷区商务局：

我单位严格按照《平谷区促进直播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京平政办发〔2024〕4号）及相关配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本次项目所提供的所有材料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保证项目各项建设手续合规、按时间进度推进。对于伪造、提供虚假材料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。
二、本次项目未获得其他区级部门资金支持。

三、未被列入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》禁止类和限制类范围；未被纳入全市联合惩戒“黑名单”；未被纳入北京市商务领域不良信用记录名单，存在“较重不良信用记录”。
四、我单位近三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未发生一般安全生产事故或一般火灾事故，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。

五、我单位承诺配合做好及时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等其他工作。如获得支持资金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财务制度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，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，配合报送业务数据，并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等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自觉接受社会、群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。
以上如有不实之处，我单位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后果。
特此承诺。
项目单位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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